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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發展計劃小組委員會  
 

政府當局須以書面回應  
委員於 2007年 10月 3日會議席上及會後  

提出的質詢及要求的資料  
 
 
(1) 政府當局為推行西九文化區發展計劃所編定的各項工作時間表，

尤其是制定法例以成立西九管理局的工作及城市規劃工作的時間

表。  
 
(2) 政府當局曾於會議席上表示，並無計劃設立一個高層次機構以負

責處理香港的文化藝術發展事宜。請解釋若缺乏這樣的架構負責

就文化藝術發展進行策略性規劃及統籌各政策局／部門及相關團

體在這方面的工作，當局如何能達至把香港發展為文化之都這個

長遠的文化藝術願景。  
 
(3) 政府當局曾於會議席上表示，西九文化區發展計劃的擬議財務安

排並無計及為配合西九文化區發展計劃而進行的培育藝術人才、

社區藝術教育及培訓文化藝術設施的管理和市場推廣專才等方面

工作所需的撥款，但政府會在其正常制訂財政預算的程序內顧及

該等用途所需的撥款。請提供詳細資料，說明現行及日後的制訂

財政預算安排。  
 
(4) 提供其他地方在文化藝術發展方面的撥款模式。政府在制訂本地

文化藝術團體撥款政策及西九文化區財務安排時，在多大程度上

可參考該等地方的做法？  
 
(5) 政府當局會否考慮另行設立一個文化軟件發展基金，兌現其自稱

對發展文化藝術軟件的承擔？  
 
(6) 私營機構及民間個別人士擁有豐富的藝術及文物藏品。政府當局

會否研究在西九文化區發展計劃展開之前，策動這方面的資源，

向民間推廣藝術及文物欣賞？  
 
(7) 倘西九管理局在發展／營運西九文化區內文化藝術設施方面陷入

財政困難，政府會採取甚麼措施或容許管理局採取甚麼措施？  
 
(8) 政府將於何時及如何展開西九文化區的規劃程序？西九管理局在

該程序中擔當甚麼工作？政府是否已構想到與舊啟德類似的規劃

程序？若是，有關程序將於何時開始？規劃署將以哪些參數制訂

有關圖則？公眾在甚麼階段能有機會參與規劃程序？此事宜至關

重要，因為若沒有規劃程序，公眾便無從得知該 40公頃土地如何
融入西九龍填海區 334公頃土地的整體規劃，亦不知道商業樓宇位
於西九文化區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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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政府如何把西九文化區內的文化藝術設施及其整體規劃與鄰近地

區全面融合，藉以在區內及其鄰近範圍培養合適的文化氣氛？  
 
(10) 提供教育局就中小學的藝術教育的成效所進行的調查研究的詳細

資料，以及說明有關的研究結果與其他相類地方的情況的比較如

何。  
 
(11) 諮詢委員會及政府為何並無按小組委員會的建議設立諮詢委員

會，藉以為現時正在進行的公眾參與活動及日後就西九文化區的

實施及營運工作所推行的公眾參與程序，進行有系統的公眾諮

詢？  
 
(12) 政府如何向公眾確保，西九管理局將會以相關界別人士作主導 (就

如畢爾包的都會 30協會及英國的金融服務管理局的情況一樣 )，而
不是由政府作主導 (就如市區重建局及機場管理局的情況一樣 )？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7年 10月 10日  


